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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

案件回放：小明是济南市
一名在校小学生，为了上学需
要，小明的父母为他找了一家
可以提供中小学生全托服务
的培训机构。4月12日，在该机
构人员护送小明到学校的过
程中，小明摔伤构成十级伤
残，后到医院住院治疗。培训
机构只支付了小明住院期间
的医药费，对于其他损失拒不
赔偿。因双方未能就赔偿事宜
达成共识，小明的父亲诉至法
院，要求培训机构赔偿各项损
失共计8万余元。

说法：本案被告强调自己
只是教育培训机构，向原告提
供的并不是全托服务，而对方
没有证据证明小明的受伤和
培训机构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在法庭审理阶段，培训机
构对小明父亲提交的收款收
据没有异议。该收款收据可以
证实,小明父亲于3月14日向培
训机构交费2150元，收据内容
中明确记载了被告向原告提
供的为“全托服务”。在庭审过
程中，原被告一致认可小明摔
伤时，培训机构的教职工在
场，培训机构辩称“护送上学、
放学是为吸引更多孩子到校
报名参加培训的赠送服务”。
但这并不因此构成其免责事
由，法院认为，被告培训机构
向原告小明提供的服务中应
包含接送服务。法院对此案审
理后，支持了小明父亲的诉
求，综合案情后，酌定培训机
构对小明受到的人身损害承
担70%的赔偿责任，即赔偿原
告经济损失5万余元。

据《法制日报》

占人家房喝人家酒应数罪并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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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玩蹦床摔伤残
家长负主责

案件回放：张先生带着 5
岁的儿子到某游乐中心玩蹦
床。事后孩子说胳膊疼，经医院
诊断为左肱骨外髁骨折，并做
了手术。经鉴定，孩子伤残程度
为十级。

在儿子手术后，张先生便
与游乐中心联系，告知孩子受
伤事宜，但双方就赔偿事宜没
能达成一致。于是，张先生起诉
到法院，要求游乐中心赔偿医
疗费、残疾赔偿金、护理费等共
计 14 万元。近日，法院对此案
审理后，依法判令游乐中心承
担 20% 的责任，赔偿张先生各
项损失 2 . 8 万元。

说法：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游乐中心提供服务的对象是 8
岁以下的儿童，为无行为能力
人。儿童在游乐设施内进行玩
耍，难免会发生意外和事故，游
乐中心作为管理者，应当尽到
巡视和监督的义务，而事发的
蹦床恰处于监控死角处，导致
游乐中心不能及时排除危险，
所以难以认定其尽到了完全的
安全保障义务。父母作为未成
年子女的监护人应尽到监护的
义务，若监护人未尽到监护义
务，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据
此，法院判决原告承担 80% 的
责任比例，游乐中心承担 20%
的责任比例。

据北京青年网

全托中心
护送孩子致伤要担责

陕西汉中的杨女士几天前
带着孩子回到位于汉中市区西
大街魅力之城美食街附近的住
处时，发现自己家里住着两男两
女四名陌生人。杨女士意识到自
家的新房被人“入侵”了，随即报
了警。等待民警时她才了解到，
开门的女子对房子是怎么“租”
来的并不知情。随后，一对青年
男女也来到了她家，其中一名女

子一口咬定房子是她花了1万元
租来的，但却拿不出租房合同。

杨女士说，民警赶来后，将
入住自己家的4名青年男女带走
调查。取证后还将对方手中的钥
匙收走，门反锁了杨女士不得不
住进宾馆。

杨女士的丈夫冯先生说，事
发当晚他接到妻子电话后，第二天
赶紧从北京回到汉中。他之前做过

烟酒生意，所以家里还存有6万多元
的飞天茅台、五粮液等好酒。回到
家他发现，剩了不到三分之一。

经初步调查，22岁的南郑籍
女孩李某和朋友在市区一影楼
打工，由于合租的房屋到期，她
在找房过程中无意间发现杨女
士家房门外贴着催缴水电费的
通知单，便断定该房屋无人居
住，于是请开锁公司将房门打

开，还换了新锁，随后她通知另
外三个合租的朋友（两男一女）
也住了进去。民警说，李某的三
个朋友对此并不知情，“李某说
房子是自家亲戚的。”

从3月19日入住到杨女士4月7

日晚回家发现报警，李某和朋友住
了半个多月。目前，李某因涉嫌非
法侵入他人住宅已被刑拘，该案还
在进一步办理中。据《海峡导报》

汉中女子半年没回家，新房被人换锁侵占

开锁公司“给钱就开”

存在重大过错

现在市面上存续的各种开
锁公司，鱼龙混杂，很多开锁公
司无证经营，未经工商机关备
案，不具备经营资质，亦不具备
管理规范，为了蝇头小利，委托
人“急开锁”，开锁工往往“给钱
就开”。

开锁公司属于特殊、特种行
业，根据特种行业治安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之规定，经营开锁业
的，应当严格遵守下列规定：在
承接开锁业务时，应当确认委托
人拥有闭锁物的所有权或者使
用权，不能确认的应当拒绝，发
现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立即
向公安机关报告，为了规范开锁
程序，进行现场开锁时，应当如
实填写《开锁服务记录单》，由委
托开锁人、开锁技术人员分别签

名、注明联系方式，并留存备查，
完成开锁后，应当对委托人的身
份和财产信息予以保密。

本案中，涉案女子没有合
法有效的租房合同，开锁公司
在未经严格审查该女子身份的
情形下，轻率开锁，纵容该女子
侵入他人住宅，因此存在严重
的过错及不可推卸的责任，给
房主造成了损失，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

女子非法入侵他人住宅

并盗窃财物应数罪并罚

涉案女子撬锁入侵他人住
宅涉嫌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现公
安机关已经立案侦查并将该女
子刑事拘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规定，非法侵入他人住
宅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行政
拘留，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

下罚款。如果情节较轻，处5日以
上十日以下行政拘留，并处200
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如果非
法侵入他人住宅情节比较严重，
涉嫌刑事违法，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第245条非法侵入
住宅罪之规定，则可能判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何谓情节严重？正如本次事
件涉案女子的行为，通过开锁公
司撬锁的方式，破坏他人房门，
进入他人住宅，并在该住宅中长
时间居住等，这些情形就会被推
定足以严重影响他人的住宅完
整性及居住安全。除此之外，案
发时该女子已将大部分名酒饮
用消耗挥霍，属于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
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
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
涉嫌构成盗窃罪。并且该行为同
时符合了多次盗窃、入户盗窃、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量刑
情节，属于盗窃罪的加重量刑情
节，应当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也就是说，非法侵入住宅罪
不能概括所有的犯罪行为，非法
侵入住宅罪属于轻罪，涉案女子
盗窃价值数额较大的名酒，非法
占有并消耗的行为，极大地侵害
了房主的合法权益，给房主造成
了严重的损失，这一情形显然不
能只为该罪所评价解释，应当另
按照盗窃罪定罪处罚，两罪数罪
并罚更为合理。否则就违反了罪
责刑相统一的原则,而且还会对
社会造成消极影响。毕竟古语
云，君子爱财，取之以道。否则，
就应当接受法律的制裁。

撞了动物直接开走算逃逸吗

近日，陕西省咸阳市淳化
交警中队收到一名车友的举
报。该车友说，他开车经过淳化
街道江宁监狱路段时，看到前
面一辆轿车撞了猫后直接离开
了，正好被行车记录仪拍摄下
来。该车友要求交警处罚前车
司机肇事逃逸。

交警仔细查看了车友提供
的视频：前车在行驶过程中，一
只猫被后车轮撞击，然后跑掉
了。交警说，从视频来看，该车

司机很难发现猫被撞。同时，交
警也考虑到另一个因素，从视
频来看，这只猫很可能是一只
流浪猫。根据《道路交通安全
法》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
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
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
件。但流浪猫一般不算财产范
围，所以不算交通事故。最终，
淳化交警并未认定前车司机为
肇事逃逸。但记者查询发现，确
实有人撞了动物后被认定为肇
事逃逸。

河南省新乡市司机马某撞
了一条大黄狗，狗受伤后立马跑
走了，马某也驾车走了。后来，狗
的主人报案，交警找到马某，并
认定马某为肇事逃逸。为此，马
某面临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
罚款、记12分和可以并处15日以
下拘留的处罚。后来，此事还引

发了一场官司。撞了动物后，不
同的司机遭遇截然不同的结
果。不少车友开始纳闷：如果开
车撞了动物，是走还是不走？

交警解释：一般来说，野
猫、野狗、老鼠、小鸟等没有主
人的动物，被车辆撞击后，不算
交通事故；但是，家禽、家畜、宠
物等有主人的动物，属于动物
主人的财产，被撞伤或撞死后，
就导致了主人的财产损失，一
般属于交通事故。发生交通事
故后，肇事司机故意逃跑，就会
被认定为肇事逃逸。

可是，有些动物被撞，事发
突然，司机甚至没来得及看清
楚，很难判断它有无主人。交警
表示，遇到类似情况，最好报警
备案，说明事发经过，以免被认
定为肇事逃逸。

据《文萃》

■身边案例

某日，梅先生与朋友聚会后
开车回家，途中因和一辆大货车
追尾，引起自己的车起火烧毁。
事故发生后，交警、消防及时抵
达现场，但梅先生未等到交警处
理完毕就自行离开。保险公司因
此拒绝理赔，梅先生将保险公司
告上法庭。

法院审理后认为，梅先生擅
自离开现场称其身体不适，但实
际上他此前明确向交警表示不
需要叫救护车治疗，事实上他第
二天上午才去医院就诊。梅先生
擅自离开现场，致使交警未能对
其进行酒精测试等，不能查清其
在事故发生时是否具有酒驾或
者其他情节，事故的性质及原因
无法确定。梅先生的行为已构成
保险免责条款中约定的“交通肇
事后逃逸”，保险公司可据此免
责。据此，法院驳回了梅先生的
诉讼请求。 据《北京商报》

追尾后司机提前离场
保险公司拒赔

法院错划扣无辜者十一万元
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区法院

在没有核实被执行人身份的情
况下，竟将同名同姓的在陕西旬
阳县做小生意的郭昌霞银行卡
上的11 . 5万元划扣，受害人郭昌
霞在保定市清苑区法院参加完
听证才知道，当年调解经济纠纷
的兰铁花法官并没有核实那个
欠账的郭昌霞身份。

近日，清苑区法院在弄清事
情原委后，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

消息称，“我院经初步审查，在现
有证据情况下，确定执行异议人
郭昌霞为被执行人错误，故决定
将扣划郭昌霞的11 . 5万元予以退
还，补偿其相关费用，并对相关
责任人严肃追责。

律师：法院异议听证不妥

纵观整个事件经过，清苑区
法院在2013年的那个调解程序
就是违法的，法官在当事人身份

不能确定的情况下进
行调解，因此而制作
的调解书无效。

此外，受害的郭昌霞得知其
银行存款被清苑区法院划扣后，
数次向清苑区法院反映情况并
提交证据，证明欠账的郭昌霞另
有其人。后旬阳县城关派出所民
警调查发现，这个郭昌霞与被执
行人郭昌霞并非同一人，并将该
调查结果通报清苑区法院。此时，
清苑区法院应主动调查落实，澄
清有关事实，发现错误应立即排
除妨碍、返还财产、消除影响，而

不应举行什么执行异议听证，使
无辜的郭昌霞长时间处于被侵权
状态。办案法官兰铁花不主动调
查落实，使本案一错再错，故本案
办案法官的行为明显违反了相关
法律规定，应依法受到处分。

该事件给受害的郭昌霞夫
妇声誉造成了影响，并使他们长
时间处于被侵权状态，清苑区法
院应赔偿郭昌霞夫妇的损失，包
括交通费、食宿费、误工费、精神
损害等，并应在郭昌霞居住地的
新闻媒体公开声明道歉。

据《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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